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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转账时故意输错账号， 钱款就会退回到自己的账

户。 一男子看中了这一“商机”， 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 因收取房款后须打入法院执行款专户解除抵押才

可交易过户， 他就故意输错法院账号， 致使款项退回他

个人账户， 然后用于还债和赌博。 日前， 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这名男子提起公诉。

房产交易因抵押借款无法过户

2019 年 5 月， 张女士为女儿购置婚房， 看到顾某

将位于宝山区的一套房产在中介挂牌出售， 就与他商

谈， 因价格问题没有谈拢。 同年 9月， 张女士又找到顾

某， 谈妥价格为 313 万元， 并于 9 月 28 日至某房产中

介公司签订了居间合同， 张女士转账 8万元作为定金。

但当房产中介去房产交易中心核实时， 发现该房产

处于被法院查封状态， 顾某则找各种理由推脱不处理。

直到 2020年 3月 31日， 张女士和顾某去房产中介公司

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 顾某才表示， 他用房产向贷款公

司抵押借款了 205万元， 只要张女士将购房款给他， 他

还了借款撤销抵押， 房产就可以办理过户了。 中介公司

认为这种方式可行， 张女士就和顾某签订了合同， 支付

了 10万元。

2020 年 6 月 9 日， 顾某约张女士和贷款公司负责

人袁某见面， 处理房屋抵押借款的事宜。 张女士转账给

顾某 200万元， 到账后， 张女士看着顾某填了一张银行

个人物业委托单， 收款人为法院执行款专户， 并在银行

柜面办理了转账手续， 张女士才放了心。

张女士付完钱后， 就催着顾某过户， 但顾某又开始

拖拖拉拉的， 就是不愿去办理过户。 2020 年 6 月 24

日， 张女士打听到顾某在外欠了很多钱， 房款根本没有

转到法院的账户。 张女士赶紧找到顾某， 质问他真实情

况。 面对张女士， 顾某承认他的确没有把钱汇到指定账

户， 而是故意输错账户号， 让钱回到了他自己的账户。

气愤的张女士选择了报警。

故意输错账号用“退款”赌博

顾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18 年， 顾某抵押涉案房产向贷款公司负责人袁

某办理了抵押贷款， 借款金额 200 万元， 利息 7 万元，

借款期限 1年。 因顾某到期未还款， 袁某就向法院提起

诉讼， 案件进入了执行阶段。

2020 年 3 月 31 日， 顾某与张女士在中介签订房屋

交易合同期间， 收到了法院缴纳代管款通知， 要求他把

200 万元抵押款汇入法院执行款专户， 如此一来就可以

撤销房屋抵押。

顾某称， 自己原本是真心实意想卖房子的， 但他沉

迷网上赌球不可自拔， 总想着“翻身”。 在发现输错账

号会导致汇款退回后， 顾某就想以此方式骗钱。 去年 5

月的一天， 顾某尝试用自己的银行卡向法院账户汇入

200 余元， 并故意输错账号。 当天， 这 200 余元就退回

了顾某的银行卡中。 确认该方式可行后， 顾某就在 6 月

9 日， 当着张女士的面进行了同样的操作， 只看到顾某

转账汇款的张女士当然不知道他操作中的猫腻。

假模假样转账的 200万元最终当然回到了顾某的账

户。 这笔钱， 顾某用到哪里去了呢？ 顾某交代， 其中大

部分钱被他用于赌博， 还有一些用来归还其他债务了。

在张女士的追讨下， 顾某陆续归还了 40多万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顾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在履行购房合同的过程中， 骗取他人钱款， 数额特

别巨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以合同诈骗罪

对其提起公诉。 日前， 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顾某有期

徒刑十一年， 并处罚金十万元。

由于二手房交易环节较多， 风险也大， 购房者一不

小心往往容易陷入“骗局”。 在此， 检察官提醒大家，

在购房前要仔细辨别房产证真伪， 可以至房管部门查询

房屋产权状况， 确认产权的所属人以及房产是否存在抵

押、 查封等情况； 签订合同时， 对于房屋的金额、 面

积、 每期所支付的房价款等问题， 需要作出明确的约

定， 注意维护自身权益； 在支付房款时需要警惕， 仔细

核对账户信息， 确认钱款是否真实到账。 如果遭遇骗

局， 请保留好凭证， 及时报警。

故事的起点是“猪”的问题

“感谢上海、 江苏两地检察机关、 农业主管部门对我

们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支持， 你们提出的一系列整改要求

和建议对推动我们企业安全有序地恢复生产很有帮助， 在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目前的困境。” 日前， 在南通市海

门区生猪屠宰检疫工作座谈会上， 南通市海门区一家民营

肉制品公司负责人向前来调研的上海、 江苏两地检察机

关、 农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上海、 江苏两地检察机关、 行政机关一体化协作， 助

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 源于 2020 年沪苏两地检察机关首

次跨省协作办理的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2020 年 7 月， 上海铁检院在办理一起涉嫌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食品的刑事案件中发现涉案的肉制品公司生猪

屠宰检疫不规范， 导致一部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猪肉进入

上海市场流通， 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

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 上海铁检院公益诉讼部门同

步介入调查。 通过到上海市农业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等单位走访调研， 检察官了解到， 按照规定， 外省市猪肉

要进入上海销售， 一般需要经过生猪养殖、 屠宰、 向上海

市农业主管部门提出入沪申请、 审核备案后经官方指定道

口运输入沪、 然后再进入市场流通这五个环节。 而本案主

要是生猪屠宰环节的检疫工作出现了问题。

联合调查取证制发检察建议

鉴于本案的公益损害后果在上海， 行政监管问题发生

在海门，属于跨省案件。上海铁检院及时将案件情况向海门

区检察院进行了通报。两院达成共识，联合成立公益诉讼办

案组，协作办案，开展诉前调查核实工作。 办案组通过查阅

刑事卷宗材料，到案发现场进行勘验，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赴相关单位调取书证，最终查明，涉案肉制品公司的官方兽

医数量少于规定的人数， 而且官方兽医长期存在在生猪屠

宰过程中未做到全程在场监督， 对检疫不合格的猪肉违法

违规开具检疫合格证明。这些事实说明，海门区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对辖区内生猪屠宰检疫工作监管不到位， 存在一些

问题和漏洞，这也是本次案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 去年 8 月 20 日， 上海铁检院联合海门区检察

院组织海门区农业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属地镇政府

等召开海门区生猪屠宰检疫工作磋商会， 围绕尽快制定、

落实整改方案， 完善生猪屠宰检疫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

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增加驻场兽医的数量， 督促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等方面向海门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了检察

建议。

检察建议制发之后， 海门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

视， 及时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并于去年 10 月 13 日对检察

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 对整改情况进行了说明。

经上海铁检院与海门区检察院现场督查， 检察建议书

指出的问题已经整改到位。 去年 11月 24 日， 涉案肉制品

公司已复工复产。

检察院说法>>>

在办案中， 检察官发现这类跨区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 如果只有行政属地的检察机关一方办理， 则一般很难

对案件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判断， 在调查取证方面也会存在

一定的困难， 这类案件由两家检察院联合协作办案， 往往

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次也是沪苏两地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首次跨省

协作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以办案为契机， 上海铁检院

与海门区检察院也签署了加强公益诉讼协作的工作机制，

建立了常态化的联系。 长三角一体化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 跨区划检察改革也是当前铁检机关的一项重要使

命。 本案的办理为长三角一体化检察协作办案探索了一系

列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同时，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 要充分考

虑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 在依法办案的同时， 也要为企业

提出防治对策， 提高企业的法治意识和风险意识， 本案在

运用检察智慧， 精准服务、 保障民营企业方面也是一次很

好的实践。

明明看他汇款了

法院怎么没有收到？
男子故意输错账号骗取房款获刑

因“猪”而起的跨省公益诉讼
沪苏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一体化协作 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马燕娜

在日前召开的 2020 年度上海市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终审评选会上， 上海铁路运

输检察院协同当地检察机关， 督促江苏省南通
市海门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生猪屠宰检疫

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食药品安全与国有

财产保护组” 典型案例。

这是一个有关 “猪” 的故事， 也与我们餐

桌上的安全息息相关……

张梦媛 制图


